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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持“房子是

用来住的、不是用来炒的”定位，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

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，经市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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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保障刚性住房需求 

认真落实《东莞市住房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租购并举保

障好群众多层次的住房需求。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，切实加强

对新市民、青年人、各层次人才、中低收入户籍家庭等重点群

体的住房保障。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，以建筑面积 70 平方

米以下的小户型为主，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

金。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，加快“三限房”试点项目建

设，推进存量配建安居房尽快移交和配售配租，解决本市户籍

居民和符合条件的人才的住房需求。鼓励城市更新项目配建共

有产权住房或保障性租赁住房。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，租住政

府保障性住房可据实全额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，购买共有产权

住房可依规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。 

二、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 

结合本市实际，加强对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分析研究，

并适时优化相关政策，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、差异化的住房改

善需求。响应国家优化生育政策的精神，对符合国家生育政策

生育二孩或三孩的居民家庭，允许其新增购买一套商品住房，

其中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需提供购房之日前 3 年内在本市累计

缴纳 24 个月以上社保或个税证明。解决“一房多证”历史遗留

问题，对居民家庭持有或购买“双（多）证房”但实质作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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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住房使用的，在核验购房资格时，该“双（多）证房”视作

一套商品住房。 

三、满足合理购房信贷需求 

积极支持居民合理住房信贷需求。商业银行要准确执行好

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，合理确定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首付款

比例和贷款利率。鼓励银行对符合购房政策要求且具备购房能

力的购房人，提升借款和还款便利度，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

住房需求。 

四、稳定住宅用地供应 

围绕“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”目标，优化住宅用地出

让条件，合理调控供地规模、节奏和结构。鼓励开发企业增加

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。根据商办库存情况合理确定住宅

用地商业配比。分期缴纳土地价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，在签订

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并缴纳不低于 50%的土地出

让金后，各相关职能部门可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行政审批手续。稳妥推

进城市更新工作，注重补齐设施和服务短板，建设完整的居住

社区。 

五、提高商品住宅品质 

落实《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》，督促商品住宅严格落实绿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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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相关要求。结合实际制定商品住宅必须满足

的基本品质要求，鼓励开发企业自主提高品质建设标准，支持

提高绿色建筑等级、实施装配式建筑的商品住宅优质优价。购

买政府认定的绿色建筑商品住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依规上

浮 20％的额度。 

六、优化预售资金监管 

完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，强化预售资金信息化监管。

根据商品房项目建设工程造价、施工合同金额以及项目交付使

用条件等因素，合理确定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额度，确保项目

竣工交付所需资金。监管额度内的资金按照工程建设进度予以

拨付，专款专用，超出监管额度的资金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提

取使用。 

七、优化服务便利交易 

继续优化并定期更新“房价地图”，进一步加强房价信息公

开。建立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，强化信息互联互通，逐步推

行“交房即发证”。推进抵押中房屋交易，实现抵押权注销登记、

二手房买卖转移登记、抵押权首次登记一次申请并办。将个人

住房转让增值税征免年限由 5 年调整为 2 年。商品住房取得不

动产权证满 2 年的可以进行交易转让。 

 

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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